 2008亚洲青少年艺术盛典                        
                   ——琴、歌、舞、英、画五项全能大赛

比赛章程及实施细则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承办单位: 姜杰钢琴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青春鸟影视艺术发展中心

一、比赛时间和比赛地点

比赛时间：2008年8月26日

比赛地点：姜杰钢琴城文化艺术中心航天桥分校

二、比赛分组及曲目（各组年龄划分以2008年9月1日为准，初赛和决赛曲目可以重复）
比赛分组：钢琴组、声乐组、五项全能组
▲钢琴组：（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

①幼儿组（4-7岁）、②儿童组（8-12岁）
初赛（决赛）：任选曲目两首，限时5分钟。       

③少年组（13-17岁）、④青年组（18岁以上）

初赛（决赛）：少年组任选曲目两首，青年组任选曲目一首，限时10分钟。

▲声乐组：（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                            
比赛说明：独唱形式。以钢琴或伴奏带伴奏。也可清唱。
①幼儿组（4-7岁）、②儿童组（8-12岁）
初赛（决赛）：任选曲目两首，限时5分钟。

③少年组（13-17岁）、④青年组（18岁以上）                                                   

初赛（决赛）：少年组任选曲目两首，青年组任选曲目一首，限时10分钟。
▲五项全能组：（琴、歌、舞、英、画）                                        
比赛说明：五项:①乐器演奏（钢琴或其他乐器均可，除钢琴外其他乐器须自备）②声乐演唱    ③舞蹈表演 ④英语自我介绍或演讲 ⑤书、画现场表演等五项。比赛顺序自定。分五项组、四项组和三项组进行比赛。
△幼儿组（4-7岁）、儿童组（8-12岁）、少年组（13-17岁）、青年组（18岁以上）
初赛（决赛）：选择三项比赛，限时20分钟；选择四项，限时25分钟；选择五项，限时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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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项设置                                                                       
1．各组分别设：金、银、铜奖。初赛总人数的50%进入决赛，金奖比例(决赛人数)：3% ；银奖比例(决赛人数)：6% ；铜奖比例(决赛人数)：9% ；获奖者由组委会颁发奖杯和证书。其余进入决赛的选手均获得优秀表演奖，并由组委会颁发优秀证书。
2． 比赛结束后，组委会将举办一场表演赛，同时从钢琴组、声乐组、五项全能组的金奖选手中分别产生一名特等奖选手免费赴日参加亚洲艺术盛典总决赛，并定出其他赴日人员名单。赴日时间另行通知。

3． 获得特等奖、金奖选手的辅导老师将获得由组委会颁发的优秀园丁奖；获得银奖选手的辅导老师颁发园丁奖。
四、报名方式及相关须知

1、比赛报名时间：2008年5月1日——8月20日

2、比赛报到时间：2008年8月25日上午10：00时

3、比赛报到地点：姜杰钢琴城文化艺术中心航天桥校区

4、报名方式： ① 在各分校教务处填写报名表

② 报名时交三张一寸彩色照片，户口本复印件或身份证复印件

③ 校内外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5．报到特别提示：①报到时须交参赛曲目乐谱复印件两份。

②报到时须携带户口本原件或身份证原件。
③出示报名费收据
6、报名费：150元（不作退费）

7、咨询电话：010-64890241（金老师）                  
     大赛组委会
                                  第 2 页

